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记录证明

告知承诺书
一、基本信息
（一）申请人
姓名：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
（二）司法行政机关
名称：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
二、行政机关告知
（一）证明事项名称
无犯罪记录证明。
（二）证明用途
申请律师执业，公证员执业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执业需要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。
（三）设定证明的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第七条规定：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：（一）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；（二）受过刑事处罚的，但过失犯罪的除外；（三）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律师、公证员执业证书的。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》第八条规定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，不得参加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考试或者申请执业核准：（一）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；（二）被开除公职的；（三）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。《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》第九条规定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担任公证员：（一）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；（二）因故意犯罪或者职务过失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；（三）被开除公职的；（四）被吊销执业证书的。

（四）证明的内容
申请人无犯罪证明属实。
（五）告知承诺使用对象
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，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，应当提交《律师执业管理办法》、《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》、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》规定的证明材料。
（六）承诺的方式
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，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，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。
本证明事项必须由申请人本人作出承诺，不可代为承诺。
（七）承诺的效力
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、要求，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，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。
（八）不实承诺的责任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本省（区、市）公共信用目录，对故意隐瞒真实情况、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，依法撤销准予执业的决定，并给予行政处罚或行业惩戒。

三、申请人承诺
（一）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（二）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、要求，具体是：
本人        ，性别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，户口所在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本人郑重申明，本人未受过刑事处罚（过失犯罪的除外），所提交的材料及填报内容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。如有不实，本人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
申请人签名：

年    月    日

（本文书一式两份，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。）

